105年基隆市榮服處「榮民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1、 榮服處每季都與社團聯繫，但經費不足補助不多，建議增加經費、多舉辦聯誼活動，提升對政府的凝聚力與向心力。藉由社團的力量，造福榮民(眷) (榮民徐世榮先生)。
說明：本會為獎勵退伍軍人社團辦理增進退伍軍人福祉之活動，以鼓勵退伍軍人參與社會公益服務，建立正面形象，提升應有尊崇及榮耀，特訂定「退伍軍人社會團體活動經費補助作業要點」，社團可依該補助作業要點，循程序向本會提出申請。因近年政府財政困難，故補助經費有限。對於榮民眷服務工作，仍請社團繼續支持與協助。
2、 有關三節慰問金，我們會員中有很多遺眷，但三節金額高（總共1萬2千元）、名額發放少，建議可以把金額減少、對象增加。例如，象徵性發放1,000元，或使用急難救助金，若額度仍不足，建議連結社會資源補助發給，以照顧我們的遺眷(榮民徐世榮先生)。
說明：本會清寒遺眷三節慰問，係慰問生活困苦遺眷，秉著救助弱勢優先原則，非普遍性發放。對生活確屬清苦，惟未納入發放對象者，各榮服處均秉持積極、主動之服務精神，協助申辦輔導會急難救助，或轉介地方政府等社福資源紓困，展現政府照顧榮民（眷）之德意。
3、 有鑒於汙辱榮民事件、社會大眾普遍不了解榮民的奉獻，建議輔導會今年能擴大辦理榮民節各項表揚活動，並且多做一些文宣廣告活動，激發全民認同現役軍人與退伍軍人對國家的貢獻(韓鳳儀女士)。
說明： 
(1) 本會主任委員對辱罵榮民事件甚為重視與關切，於知悉事件發生起，即要求所屬積極尋找聯繫受辱榮民前輩，立即關懷與撫慰，並專程南下高雄親往關懷慰問。且發佈新聞稿強調，榮民前輩一生無私無我、報效國家、守護台灣，其犧牲奉獻之精神與愛台灣、愛國家之情操，絕不容許任何人質疑或誣衊。

(2) 為彰顯榮民對社會奉獻，本會每年榮民節均辦理榮民楷模表揚，另為表彰榮民大愛特將於今(105)年納入榮民節慶祝大會中表揚，並邀請媒體擴大報導。
4、 丈夫過世在處理後事過程中，沒有人告訴我該怎麼辦理，例如應備文件、證人、撫卹金請領方式等資訊不夠充足。建議用SOP流程，若榮民過世，希望可以有人直接來家裡，告訴我們後續應該怎麼做(遺眷沈麗美女士)。
說明：各榮服處均已建立各項服務照顧事務及遺族請領半俸、餘額退伍金等標準作業程序及應行填註表格，若因行動不便，可向該單位申請代為到府收件或寄送相關資料，以利參考。若有其他疑問請逕(電)洽榮服處由專人為您服務。
5、 有就養榮民享有喪葬補助，八二三參戰榮民卻沒有補助，建議擴大補助對象。另很多人都沒有三節慰問，建議三節慰問預算增加(榮民林僖白先生):

說明：
(1) 本會就養榮民喪葬補助及清寒榮民喪葬慰問，均係補助清寒榮民家庭，尚需符合排富機制，非所有榮民均有喪葬補助費。

(2) 本會三節慰問秉持社會救助弱勢優先原則，因資源有限，無法普遍性發放，惟對於生活確屬清苦，未納入發放對象者，各榮服處均秉持積極、主動之服務精神，協助申辦輔導會急難救助，或轉介地方政府等社福資源紓困，展現政府照顧榮民（眷）之德意。
6、 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第18點第3款規定：外住榮民調整至榮家內住僅須填具申請表及體檢表。第19點第4款規定：榮家應於其報到時檢查其身體及詢問病史，對於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榮家應即送榮民醫院治療，俟無傳染之虞時，榮家再行接返內住。有關榮民之家要求先予面試（面試後仍須返回原住處待命），面試不通過則不予收住，以及要求申請入住榮民另需檢附巴氏量表，讓欲內住榮家之榮民在入住作業上飽受折騰。建議確認個案無傳染病之虞即可入住榮家（入家後該做的評量由榮家保健組醫療團隊接手），避免榮民在入住作業上飽受折騰(榮民張敬華先生)。

說明： 
(1) 依本會函頒「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之家床位運用原則」，新入住者均應實施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估(巴氏量表ADL)，又失智榮民（眷）經醫院鑑定達中度（含）以上者，安置於失智床，屬輕度者，安置於安養床；極重度且失能者，安置於養護床或轉介榮分院，因此尚須提供失智診斷證明書及簡易智能量表（MMSE）。

(2) 各榮家要求申請人前往榮家面談，係為透過專業評估確認身心狀況，俾利安排適當床位類型，避免貿然核定入住，致無法提供照顧而須轉介其他榮家（院），造成榮民（眷）及家屬困擾，實屬必要，倘申請人不便前往，請各榮服處協調榮家，改以電話評估或視訊等方式辦理。
7、 基隆市榮服處職訓預算不多，開訓的班別不足，建議增加預算，讓榮民想學東西時有地方可以學(榮民殷玉強先生) ？
說明： 
(1) 本會年度訓練預算編列依據，係參考各縣市榮服處調查轄內輔導對象職訓需求及訪商了解訓練成本後編列預算，所報班隊及預算在合理範圍內均盡量滿足及支持。

(2) 志願役退除役官兵有是項職訓需求，仍請向所在地榮服處提出，俾利榮服處納入開班計畫及預算編列。
8、 我們就業媒合以保全工作為多，希望能釋出輔導會裡面的職缺(榮民殷玉強先生) 。
說明：
(1) 本會轉投資事業均係依公司法成立之民營公司，非本會所屬機構，並依「本會投資事業機構人事業務實施程序」及「本會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事及監察人管理要點」辦理。各該公司並無義務依就業安置辦法之用人順序進用，僅能就條件資格相當者，請公司配合本會安置政策擇優以榮民(眷)為優先考量。
(2) 另本會及所屬榮服處、榮家、榮院等，均會將相關職缺公告上網，並以退除役官兵為優先錄用考量，請各位注意相關召募資訊，歡迎報考。
9、 就學獎助金也希望再提高補助額度，目前私立碩士補助一學期4萬元，仍是不夠(榮民殷玉強先生) 。
說明：政府財政困難，在有限資源下，為能照顧更多退除役官兵，因此就學補助金額訂有一定額度上限，惟為落實蔡總統政策，協助輔導退除役官兵就學，已研擬提升補助金額中。
10、 由於退伍除役年限的限定，許多尚有工作能力的人，卻需退伍而且在民間找不到工作，之前有建議訓練退役官兵在太平島上當保全駐守，我建議也可訓練軍士官當導遊，到太平島發揮，從事觀光旅遊工作(榮民殷玉強先生) 。
說明： 
(1) 本會年度委外訓練開辦有相關觀光導遊領隊證照班隊，未來配合政府政策開放許可下，可將相關產業所釋放職缺納入媒合推介就業。

(2) 本會針對有就業需求者由各榮服處邀請參加專案徵才、推介至策略聯盟廠商或參加產訓合作輔導順利就業，並於企業端運用企業進用獎勵及職訓機構輔導訓練後就業獎勵機制，鼓勵進用退除役官兵。

(3) 另就有創業需求者辦理營運主題式初階及進階課程，輔導創業所需能力，並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及運用「榮民(眷)商店Google地圖」作業平台，減輕利息負擔及提供創業相關訊息，協助創業者行銷。
11、 輔導會照顧我們很多，我拿了很多張證照，受了很多訓，自認學經歷不錯，但因為年齡關係，就職應徵仍處處碰壁。若榮民就業可以給企業補助，當然企業聘用的意願可以增加。目前據我了解，雖有這項補助企業的措施，但實際補助情形、鼓勵進用員工數量，希望能夠再增加(榮民姜泰寧先生) 。
說明：本會針對企業進用退除軍人訂有「民營事業機構團體及私立學校進用志願役退除役軍人獎勵辦法」，就企業進用渠等依訂定比率者提供6萬至40萬元獎勵金，未來將針對辦理情形及成效調整獎勵額度，以提昇企業進用意願。
12、 由於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大多數屬於青壯年齡，對手機的使用非常普遍，建議輔導會能與時俱進，開發相關APP應用程式，並可將榮光雙周刊納入訂閱，多增加一些就學就業的宣傳管道(榮民楊書豪先生) 。
說明： 
(1) 本會全球資訊網目前正進行改版作業，改版後網頁資訊內容之閱覽與搜尋將更加方便與便利，並針對智慧型手機呈現適合閱讀的網頁版型，預計於本(105)年11月完成上線。
(2) 本會榮光雙周刊除紙本外，另有電子報、專屬網站等型式，未來將依社會脈動，並配合相關軟、硬體開發賡續精進，以滿足讀者需求。另報導就學就業相關資訊，係為榮刊編輯重點之一，榮民(眷)可透過此管道獲得所需資訊。
(3) 退除役官兵就學就業權益事項，已透過青年日報、莒光日教學、漢聲電台、本會全球資訊網、本會臉書粉絲專頁、榮光雙周刊等管道加強宣導，使資訊普及於全體退除役官兵。退除役官兵加入成為本會臉書粉絲，亦可透過手機等行動載具接收本會登載之最新消息。
13、 希望輔導會轉投資機構能夠擴大招募一、二類退除役官兵，提高退役官兵就業率，當然要有配套嘉惠退伍官兵的措施，不管書面上、立法上，希望輔導會能夠詳盡提出(榮民俞承達先生) 。
說明：現行輔導會轉投資事業均係依公司法成立之民營公司，非本會所屬機構，並依「本會投資事業機構人事業務實施程序」及「本會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事及監察人管理要點」辦理。各該公司並無義務依就業安置辦法之用人順序進用，僅能就條件資格相當者，請公司配合本會安置政策擇優以榮民(眷)為優先考量。
14、 榮民就醫時有些醫院有提供掛號費減免，但有些沒有，建議輔導會可以發函衛福部，統一提供掛號費減免(榮民賴世南先生) 。
說明：榮民至榮民醫療體系及軍醫院就醫出示榮民證，無論有職與否，均免繳掛號費；惟因掛號費係屬醫院行政費用，如至體系外之醫療院所就醫，則需依各醫療院所規定，自行負擔掛號費用或免收掛號費，尚祈諒察。
15、 有就養榮民享有假牙補助，八二三參戰榮民卻沒有補助，建議擴大補助對象(榮民林僖白先生) 。
說明： 

(1) 「本會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退除役官兵鑲牙補助作業規定」，補助對象為公費就養榮民。

(2) 本會輔具經費年支出已超過預算，尚難擴大補助對象；未來爭取預算時檢討辦理。
16、 台灣人口老化、少子化問題嚴重，打造完善的長照制度刻不容緩。新政府執政後，長照保險法立法暫緩，改由稅收制度取代。不論是採取保險制或是稅收制，只是財源上的差異，更重要的還是長照體制的服務量能是否足夠、服務內容是否完整、服務人力來源是否充足。因此，建議新政府應該塑造照顧服務員的專業證照制度，調整薪資結構及提升職業尊重與認同，打造完善的技職體系訓練，建構照顧服務業的職涯發展規畫，才能真正吸引人才投入照顧體系，提升照顧品質(榮民劉德基先生) 。
說明：有關照顧服務員專業證照制度及完善的技職體系訓練案，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及勞動部業已共同規劃研議「長照人力之學訓用」策進作為如次（略以）： 

(1) 推動深化老人照顧相關科系與長照單位產學合作。

(2) 提高照顧服務員薪資待遇，提升投入職場誘因。
(3) 推動照顧服務員實務指導員試辦計畫，提升專業形象。
17、 希望在基隆地區增設榮民醫院，以照顧榮民（眷）。基隆地區(含汐止)區域，要到醫院大概要2個多小時的路程，在七堵未來三鐵共構，應有適合地方成立醫院，對我們基隆發展實有助益。若設置醫院有限制，也至少應成立門診中心(榮民王昌智先生) 。
說明： 

(1) 經查基隆市已設有「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民眾診療服務處、基隆市立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等公、私立醫院，民眾可依需求自行選擇就醫。

(2) 區域醫療資源分配，為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之權責，醫院設立需依「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本會所屬醫療機構設立需依該部統一規劃辦理，尚請諒察。
18、 建議單身榮民入住各榮民醫院時，應立即給予關懷協助，也應優先提供健保病床(榮民黃由臻先生) 。
說明： 

(1) 本會所屬各榮總分院針對榮民就醫住院，社工員均依「精進就醫榮民(眷)服務照顧工作作業原則」，提供就醫榮民(眷)適時適切之服務照顧：
1. 入院階段：派員主動訪視並致贈慰問卡，同時瞭解榮民及家屬有無需協助事宜，主動協處。

2. 住院期間：社工員每週定期探視榮民，主動瞭解其需求及問題，並提供榮民財務保管、經濟協助、機構適應輔導。
(2) 為感謝退除役官兵對國家之貢獻，入住本會所屬醫療機構時，如有特殊個別需求，各醫院社工部門均開設窗口建立配套，優先協助就醫安排與服務，敬請善加利用。另3所榮總因病患人數眾多，為使榮民可及時入住病房接受治療，免因無健保病床致急診候床之累，除原健保病床之外，將部分2人病房作為健保病床使用，以達本會照護榮民就醫之宗旨。
19、 基於社會對榮民默默的奉獻不了解，建議榮民節擴大舉辦戶外活動，採健行的方式，年長者走短程（半馬）、年輕人走長程（全馬），也邀請媒體擴大報導，讓民眾了解榮民的貢獻。建議榮民節採全國性辦理，在同一時間來擴大舉辦造勢，才能彰顯效果(榮民賴世南先生) 。
說明： 

(1) 為彰顯榮民對社會奉獻，本會每年榮民節均辦理榮民楷模表揚，另為表彰榮民大愛特將於今(105)年納入榮民節慶祝大會中表揚，並邀請媒體擴大報導。

(2) 有關建議採健行方式，舉辦戶外活動立意良善，惟考量各地區所屬機構之人力、財力與動員能量等因素，仍以責成各單位依地區特性、能力自行訂定榮民節相關慶祝活動為宜。
20、 目前以旋轉門條款規定輔導會官員離退職3年內不得轉任投資公司高階人員，希望是用人唯才，專業人員應由民間出任，而不是政府官派，應完全禁止官員轉任，就薪水部分，我覺得就算可以轉任也要降薪，以符合大家的期待(榮民俞承達先生) 。
說明：
(1) 「公務員服務法」第14之1條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已通案明定限制公務員至營利事業擔任相關職務。
(2) 本會已修正「投資事業機構會派董事及監察人管理要點」第22點之高階經理人資格標準，以受薦人員之才能及專業性為重要衡量基準，如經評選後仍無合適人選，則辦理公開甄選。納入產官學界代表組成人事甄選小組共同審查適格人選。
21、 因應士官長58歲限齡除役的規定，希望建議修改法令，當退伍下來還有戰力時，能夠二度回役，以發揮所學，貢獻一己之力(榮民殷玉強先生) 。
說明：所提二度回役議題，涉及陸海空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法，因法規主官機關為國防部，本會將轉請該部參處。
22、 建議政府對於軍公教年金改革，應正視其改革內容，不要打著轉型正義的旗幟，將年金改革與年金制度改革劃上等號，影響軍公教人員退休權益，打擊軍公教士氣(榮民林文睿先生)。
說明：所提建言將敦請行政院年金改革委員會重視納參。
23、 勞工及公務人員都有法定上班及辦公時間，通常都是每天8小時，而志願役官士兵，每日規定在營區24小時待命，卻只有拿8小時薪資。雖然有補貼一些服勤加給，但是換算成勞工或公務人員加班費實在不成比例，這樣算不算圖利國庫？或是政府惡意剝削員工？另年金改革委員會人員代表組成方面，國防部僅能代表現役官兵，而退除役官兵代表應為輔導會，若將輔導會併入國防部屬實，相信退伍軍人不會接受，兩個單位性質不同，為何合併？退伍軍人何去何從(榮民趙祥貴先生)？
說明：總統府已邀請本會參加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本會將在相關提案中表述榮民建言，以維護退伍軍人應有尊嚴與權益。
24、 年金改革已經開了三次會，但會議中都疏忽掉重要的事情，一直強調軍公教每年撫卹支出，但我們領退休俸不能領國民年金，其實也間接節省國家開支。年金改革要有法源依據，希望不要製造仇視或對立。軍公教沒有工會組織是弱勢、是少數，希望不要用行政權來壓制我們(榮民黃由臻先生)。
說明： 
(1) 所提領退休俸不能領國民年金，等同間接節省國家開支之議題，本會已納案辦理。

(2) 有關勿製造仇視或對立等，本會將敦請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重視。
25、 萬一這次年金改革委員會所作成的決議不利退伍軍人的權益，請問主任委員有何因應作為？能容忍的底線和範圍是如何？國防部和我們退除給付處有沒有設計配套措施作為因應？有沒有找專家精算過砍多少比例才算合理？砍多少比例是我們退伍軍人可以接受的(榮民徐德忠先生)？
說明： 

(1) 現階段本會藉由派員進駐行政院年金改革作業辦公室，掌握年金改革研討方向。並辦理各縣市榮民懇談會，廣蒐榮民(眷)意見。俾適時提案補充陳述榮民建言，維護退伍軍人權益與尊嚴。

(2) 本會成立｢年金改革作業小組｣中，已納編專家學者協助分析數據資料，其目的即在建立客觀可靠之數據結果，並適時提供行政院與國防部參考運用，藉以爭取合理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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